
大连市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限期整改指令书送达公告

贾晓东（身份证号：150429198809281219）：

经查，你存在违规领取（骗取）失业保险待遇￥4236 元（人

民币肆仟贰佰叁拾陆元整）违法行为。我局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

作出《大连市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（西

人社监令字〔2024〕047 号），因我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

等方式均无法送达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
十五条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西人社监令字〔2024〕047

号限期整改指令书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。

请您在此决定书送达日起 5 日内，将多领取的失业保险待遇

￥4236 元（人民币肆仟贰佰叁拾陆元整）退还我局指定账户，

或联系我局咨询、申辩。具体公告送达文书详见附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《大连市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限期整改指令

书》（西人社监令字〔2024〕047 号）

大连市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1 月 13 日




